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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安全、温馨的成
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心
愿。为此，我国早在1991年
就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后几经修改完善，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最新修订并于今年6月
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简称“新未保法”），条
文从72条增至132条，有诸
多新规定。这里运用以案释
法的形式，给广大少年及父
母介绍其中亮点。

为“少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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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能大包大揽，应
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

【案例】：
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晓慧，本

打算利用暑假好好地玩耍玩耍，痛
快地过一个暑假，不料父母却给其
报了三个所谓的兴趣班，包括书
法、舞蹈等。晓慧胆怯地向母亲提
出：平时上学时学习已经很累了，
能不能不上兴趣班呀！结果，被母
亲训斥了一顿之后，晓慧只能乖乖
地去上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兴趣班，
本来想放松的愿望泡汤了。

【点评】：
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

人，父母往往会认为自己可以决定
孩子生活或学习方面的所有事情，
而不顾及孩子的真实想法，这其实
也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一种侵害。

“新未保法”的亮点之一就是
第四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即“处
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听取未
成年人的意见”“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
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
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
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
意愿。”另外，“新未保法”还将

“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
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作为父母的监
护职责之一。这些新规定，能够最
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心声得到
尊重，父母再不能用自己的意见左
右孩子的想法。

本案中，晓慧母亲对晓慧暑假
生活的擅自安排显然与“新未保
法”上述规定相悖。

关爱呵护“留守儿童”，
代为照护者须具有照护能力

【案例】：
晓丹4岁的时候，父母为了生

计，就把她丢给年迈的太太照顾，
然后双双外出打工，一年才回来一

次，平时基本不掌握晓丹的各方面
情况。太太为晓丹提供一日三餐已
经实属不易，根本没有精力去关心
她的学习、管理她的日常生活。由
于没有父母的管教、缺少亲情的关
怀，晓丹染上了不少毛病。

那么，父母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可以把孩子委托给什么人照护？能
够“一托了之”吗？

【点评】：
为了解决实践中父母因外出务

工等原因导致监护实际缺位的问
题，“新未保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
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
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代为照护。”就是说，父母
不能随便把孩子委托别人照顾，只
有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
而且被委托人必须具有照护能力。
第二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
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
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
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
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
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
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
人亲情关爱。”另外“新未保法”
还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应当协助当地的政府监督未成年人
委托照护情况。

本案中，晓丹的太太年事已
高，本身的自理能力已经下降，父
母将晓丹委托给太太照看，显然与

“新未保法”上述规定不符。而
且，也不能“一托了之”。在将孩
子委托他人代为照护的期间，父母
对孩子的监护职责并没有全部转移
给被委托人，仍然要履行孩子的生
活、学习、健康、情感联系等方面
的法定监护职责。

强化各道“防线”，向性
侵说不

【案例】：
霍某以虚假的身份通过网络聊

天等方式，获取了初中女生邓某的
真实身份资料，随后由利用邓某头
像合成的裸体照片进行威胁，逼迫
邓某到某宾馆和自己见面，紧接着
采取欺骗、诱惑等手段，与邓某发
生了性关系。案发之后，霍某被以
犯强奸罪判刑。

那么，法律在预防性侵害未成
年人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点评】：
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除了要依法严惩之
外，法律更要筑起一道稳固的防火
墙，将孩子护于其内，将危险拦截
于外。

为此，“新未保法”对家庭、
学校、政府应采取的防范措施提出
了新要求。

一是父母等监护人承担的职责
主要是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
育，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障。比
如，要对孩子进行及时适当的性教
育，不要让未成年人与父亲以外的
异性单独相处；一旦孩子不幸遭受
性侵，要及时报案。

二是学校、幼儿园的主要职责
包括：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
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
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未
成年人，及时采取相关的保护措
施；不得录用具有性侵害违法犯罪
记录的人员；对性侵害、性骚扰未
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
报案，不得隐瞒。

三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主要
职责包括：国家建立性侵害等违
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
查询服务；司法机关应当与政府
部门、社会组织配合，对遭受性
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
施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
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等保护措
施。

潘家永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的

《商品房认购书》明确：我认购面积
100 平方米住房一套，总价 120 万
元；我付了 20 万元定金，半个月内
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周
后，公司通知我说每平方米必须增
加 500 元，否则认购协议无效。请
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违约，我能
否要求其按《商品房认购书》的价款
签订正式合同？读者 杨秀珍
杨秀珍读者：

公司增加房款的行为构成违约，
但你不能要求其按《商品房认购书》
签订正式合同，只能请求其按你所交
定金的2倍支付40万元违约金。

一方面，公司的行为构成违
约。《商品房认购书》是双方对房屋
买卖相关事宜的初步确认，为双方
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对双
方具有法律效力。在房屋位置、房
价、面积明确的情况下，公司擅自单
方提高房价，不仅是对约定的背叛，
且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
面，公司可以不按《商品房认购书》
与你签订正式合同《商品房买卖合
同》。由于商品房认购书是双方就
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事项进行
的约定，不是对商品房买卖结果进
行直接确认，所以它不同于商品房
买卖合同，在一方违反约定时，不能
要求对方履行缔结商品房买卖合同
的义务。再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
违约责任。公司虽然可以拒绝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并不等于不
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
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
定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定金作为订
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
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
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
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
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
能订立的，当事人应当将定金返还
买受人。”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
条、第五百八十七条分别规定：“当
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
交付定金时成立。”“给付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
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
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
双倍返还定金。”鉴于公司的加价行
为已导致无法签订正式《商品房买
卖合同》，决定了其“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 颜东岳

达成认购协议后，

开发商加价销售

应双倍返还定金


